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中

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阅

读了公司董事会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就下

列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年

1-6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公司制度的规定。

公司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过程中的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实反映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

际存放与使用情况。因此，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0年1-6月）》议案发表同意

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情况，也不存在

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2020年6月30日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三、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

度相关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 

中原内配集

团（美国）有

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02 月 11

日 

49,556.5 
2017 年 03

月 27 日 
32,409.95 

连带责任

保证 

自股东

大会通

过之日

起六年 

否 否 

中原内配（上

海）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2019 年

04 月 25

日 

20,000 
2019 年 10

月 12 日 
1,0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债务

履行期

限届满

之日起

三年 

否 否 

中内凯思汽

车新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 

2020 年

01 月 11

日 

10,000 
2020 年 01

月 23 日 
6,0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债务

履行期

限届满

之日起

两年 

否 否 

中内凯思汽

车新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 

2020 年

05 月 20

日 

10,000  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

通过之

日起至

2020 年

度股东

大会召

开之日

止 

否 否 

中原内配集

团鼎锐科技

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21

日 

1,000 
2020 年 03

月 30 日 
1,0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债务

履行期

限届满

之日起

两年 

否 否 

中原内配集

团鼎锐科技

有限公司 

2020 年

05 月 20

日 

2,000  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

通过之

日起至

2020 年

度股东

大会召

开之日

止 

否 否 

河南省中原

华工激光工

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05 月 20

日 

1,0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

否 否 



通过之

日起至

2020 年

度股东

大会召

开之日

止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

司担保额度合计（B1） 
24,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B2） 

7,0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

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B3） 

93,556.5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B4） 
40,409.95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

度相关

公告披

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南京飞燕活

塞环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

08 月 14

日 

4,800 
2018 年 12

月 26 日 
3,800 

连带责任

保证 

自债务

履行期

限届满

之日起

两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

司担保额度合计（C1） 
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C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

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C3） 

4,8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合计（C4） 
3,800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

度合计（A1+B1+C1） 
24,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

（A2+B2+C2） 

7,0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

保额度合计

（A3+B3+C3） 

98,356.5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A4+B4+C4） 
44,209.95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E） 
1,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1,000 

对未到期担保，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任或 无 



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况说明（如有）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无 

2020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本公司有效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24,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9.07%。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董事会已审批的担保余额为98,356.50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为37.18%。 

除上述对外担保情况外，公司不存在为其他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已建立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

在的风险，不存在公司可能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严格控制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风险和对外担保风险。 

四、关于2020年度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1、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申请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有助于促

进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和资金良性循环，符合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经营发展合理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

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

情况；  

3、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业务相关方申请授信或其他履约义务并提供担

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同意公司新增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独立董事：邢敏  张兰丁  何晓云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